
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文件 
浙高教学会〔2021〕17 号 

 

关于评选浙江省本科院校首批榜样教务处长 

及优秀教务人员的通知 
 

省内各本科院校: 

为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加快实现高教强

省战略，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新教育教学管理工

作，推进本科教育内涵发展，各高校教务管理队伍在深化教

学改革和管理育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进一步激发广大教

务工作者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性，促进教育教学管理水平的不

断提升，经请示省教育厅高教处同意，决定开展浙江省本科

院校首批榜样教务处长及优秀教务工作者评选工作。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类型 

1.榜样教务处长 

2.优秀教务人员 

二、参评条件 

1.坚持立德树人，热爱教学教务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

职业道德，爱岗敬业，责任感强； 



2.具有较强的业务能力，工作积极主动，善于思考总结，

能高效、出色履行教务管理岗位职责； 

3.结合教务管理工作，积极开展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和实

践探索，成果成效显著； 

4.具有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服务意识强，服务质量高，

在师生中有较高声誉； 

5.除满足以上条件外，参评榜样教务处长的候选人，还

应在学校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中，发挥了较强的组织管理、全

局谋划、改革开拓作用，对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提升起到重要

推动作用，成效显著，且任教务处长 3年及以上；参评优秀

教务员的候选人，必须在学校及学院教务管理部门勤免踏实

工作 15 年及以上，为学校的教务管理工作做出较大贡献，

得到师生员工的高度认可。 

三、推荐名额 

各本科高校根据评选条件择优推荐榜样教务处长 1 名；

普通本科高校推荐优秀教务工作者 2名，独立学院推荐 1名。 

四、评选方法和要求 

1.评选工作采取学校申报、专家评审、学会审定的方式

进行。 

2.请各高校择优推荐候选人，并做好校内公示工作，公

示期不少于 5天。 

3.申报材料及相应的电子文档请于 12 月 15 日前报送浙



江省高教学会教管分会，过期不予受理。 

    联系人：省高教学会秘书处，缪老师，电话：88008533 

    教管分会联系人：卢晓剑，13251028882，电子邮箱：

jxk@zju.edu.cn 

 

    附件：浙江省本科院校榜样教务处长及优秀教务工作者

申报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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